
资格预审公告

报建编号： 2302JS0073 标段号： C02ZG001

招标人：上海市金山区校产基建设备管理中心

招标人地址： 上海市金山区石化十五村11号

招标项目名称：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金山实验学校新建工程（一期）（机电安装工程）

建设地点： 金山新城核心区北区JSC1-0403单元4-07B-04地块，具体位置为龙翔路以南、龙山路以北、海丰路以东、亭卫公路以西

工程规模描述

  施工工程规模描述

工程概况描述： 主要工程内容包括新建暖通工程、光伏系统、雨水回用系统、泳池设备、舞台机械设备、战时通风设施设备安装等

工程总投资： 47675.3万元人民币

本标段建安工程费： 3979.45万元人民币

是否设置最高投标限价： 设置最高投标限价，最高限价为39788379.00元人民币（3978.8379万元）

施工工期： 465日历天

其他说明： /

资格预审申请条件

资质要求：

施工资质要求

第一条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施工专业承包一级及其以上

以上施工资质要求，投标人只要符合任何一条，但同一条中的多项资质要求需同时满足。

项目负责人资格：
项目负责人必为申请人本单位的工作人员，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注册专业须为机电工

程

业绩要求：

提供不少于1个合同金额不小于1500万元的已完成或在建的房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施工专业承包业绩证明材料（以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业绩表或主要在建项

目情况表中的项目编号为准，本市项目业绩在项目编号一栏中填写合同报送编号，外省市项目业绩在项目编号一栏中填写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

项目编号，时间为2018年12月10日至获取资格预审文件截止日）

信用分要求： 根据上海市城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发布的计算机信用评价体系计分，分值须大于60分。

其他要求：

1. 具有控股和管理关系的上级公司和下级公司同时参加资格预审，招标人将接受上级公司为合格申请人。 2. 政府采购工程项目： 是 预留中小企业份额

项目： 否 3. 其他：“近三年财务状况表”应附2020年至2022年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和利润表

的扫描件。（如需）

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获取资格预审文件地址： 通过上海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电子招标投标交易服务平台下载资格预审文件。

获取资格预审文件时间： 2023年12月05日 00时00分到2023年12月10日 00时00分

注意：

1、获取资格预审文件成功后访问上海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网站（http://www.shcpe.cn），登录交易平台在“交易平台--投标项目管理”菜单中查询下载

。 < br /> 2、潜在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资格预审文件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2日前以书面署名形式向招标人提出；对招

标文件有异议的，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10日前以书面署名形式向招标人提出。

招标代理机构： 上海颐赐建筑工程管理事务所 联系电话： 15000858019

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方式： 在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前，将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上传至上海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开启时间： 2023年12月15日 09时30分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开启方式：
是否远程开启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远程开标：是 

开启地点：上海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电子招标投标交易服务平台（上海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官网：http://www.shcpe.cn）

通过资格预审者递交投标保证金： 设置投标保证金，投标保证金为20万元人民币
投标保证金的递交方式

：
投标保函

招标文件工本费： 资格预审文件工本费：

获取招标文件地址： 通过上海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电子招标投标交易服务平台下载招标文件。



获取招标文件时间： 2023年12月27日 00时00分到2024年01月04日 00时00分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 2024年01月22日 09时30分

递交投标文件方式： 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将电子投标文件上传至上海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

开标方式：
是否远程开标：是 

开标地点：上海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电子招标投标交易服务平台（上海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官网：http://www.shcpe.cn）

同时发布本次资格预审公告的媒体名

称：
上海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门户网站、上海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网站、/

监管部门： 上海市金山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备注： 1、项目负责人必须完成个人身份采集，外省市申请人的项目负责人，必须完成进沪信息报送 2、根据沪建管【2014】968号文件要求执行。


